
【解读一】
终局裁决的范围和

标准需要统一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劳动争

议处理实行“一裁两审”制度，劳
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
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如对仲裁裁
决不服， 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确立劳动争
议仲裁终局裁决制度， 该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
本法另有规定的外， 仲裁裁决为
终局裁决，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一） 追索劳动报
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
偿金， 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
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二）因
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
生的争议。”

设立一裁终局制度的本意在
于缩短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周
期， 使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简
单、 小标的额的劳动争议案件得
到快速处理。但在劳动争议处理
实务中 ，终局裁决制度并未达
到立法者所预期的简化程序 、
避免诉累 、大幅度减少劳动争
议诉讼等效果 。 为进一步明确
仲裁机构在实际办案过程中，适
用终局裁决在范围、 标准等方面
能够更加统一 ，北京市根据现
行劳动争议处理有关法律 、法
规及规章的规定 ，结合劳动争
议 处 理 实 际 ，出 台 了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仲 裁
终局裁决工作的通知 》， 就劳
动 争 议 案 件 终 局 裁决适用范
围、原则作出了具体规范。

【解读二】
明确适用一裁终局

的两种情形
《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争议

案件仲裁终局裁决工作的通知》
明确终局裁决适用范围包括两大

类， 并明确了第一大类中四个类
别共23个事项的具体内容。 第一
大类， 对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
第（一）项关于追索劳动报酬、工
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
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
个月金额的争议， 仲裁裁决为终
局裁决。第二大类，依据《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 》 第四十七条第
（二）项的规定，因执行国家的劳
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
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 也实
行一裁终局。

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
元，12个月的金额是20640元 。这
是目前一裁终局适用范围的金额
上限。而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
对于20640元的计算方法，是按照
每项确定的数额分项计算， 还是
同一类别中的所有项目合并计
算，特根据不同类别举例说明。

例如， 小李要求单位支付拖
欠的奖金、加班费，以及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由于奖金和加
班费属于劳动报酬这一类别下的
两个分项， 如果仲裁裁决单位应
支付的奖金和加班费这两项金额
都没有超过20640元；同时赔偿金
金额也没有超过20640元，那么这
个案件就适用一裁终局。

而对于第二大类的争议事项
是否适用一裁终局， 则需要累加
计算。 仲裁裁决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者工伤医疗费时， 应按各名目
之和确定是否超过本市月最低工
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 如果没超
过，则适用一裁终局。也就是说，
要把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化
验费等各个名目都加起来， 总金
额不超过20640元，案件将实行一
裁终局。

【解读三】
今年一裁终局案件

比例将达到30%
劳动争议案件要想实现一裁

终局， 不仅要符合适用范围的规
定 ， 还 有 一 个 必 备 的 前 提 条

件———申请人只能是劳动者 ，不
能是用人单位。也就是说，终局裁
决仅限于申请人为劳动者的劳动
争议案件。另外，如果是按集体争
议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 单个劳
动者的请求事项符合规定的，也
适用终局裁决。

此外， 有两种情形在一裁终
局之外。 第一种是同一个仲裁裁
决中，既含有终局裁决事项，又含
有非终局裁决事项的； 另一种是
对劳动关系存疑的案件。 这两类
案件都不适用终局裁决。

对一裁终局的裁决， 如果用
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出现适用法律
法规确有错误、仲裁委无管辖权、
违反法定程序、 裁决所根据的证
据伪造、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

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等情形的，
可以在裁决书收到之日起30日
内， 向仲裁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 如果劳动
者不服裁决 ，也可向基层法院
提起诉讼 ，时间必须是裁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逾期不起
诉的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即发
生法律效力， 如果一方当事人拒
不执行裁决结果， 另一方有权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据了解， 今年北京市各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一裁终局的案件
将达到裁决案件的 30% ，这对于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尽快解
决劳动争议 ， 减少法律程序 ，
尽快恢复劳动者被侵犯的权益
将大有益处。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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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不适引纠纷
工商调解商家退款

前不久， 北京市人社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争议案件仲裁终局裁决工作的通知》， 引来实务人
士的广泛关注。 昨日， 北京市人社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具体说明本市劳动争议案件终局裁决的适用范围和
原则。 本版特此刊发市人社局对本市一裁终局政策适用标准的解读。

美丽是一种生活态度， 虽
然人们的审美观一直在改变，
但对美的追求却没有变。 居民
消费结构的变迁促使美容经济
快速崛起， 随之也出现美容业
内的乱象丛生。 近日， 延庆消
协就解决一起由于美容不适引
发的纠纷， 经过调解， 商家为
消费者办理退款手续。

典型案例
前不久， 家住延庆的左女

士在购物时被美容院推销人员
邀请到美容院做免费体验， 左
女士抱着试试的心态， 欣然答
应了。 由于体验感觉还不错，
加上服务人员的极力推销， 左
女士随即购买了6000余元的消
费卡。 购卡后左女士按照美容
院量身制定的计划做美容， 回
家后却发现面部出现了红斑，
左女士认为是出现了过敏反
应 ， 要求美容院退还卡内余
额， 美容院却说是正常反应，
不同意退款。 于是左女士向延
庆消协投诉。 经过延庆消协的
多次调解后， 最终， 商家为左
女士退还卡内余额6000元。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

大消费者， 美容消费要注意以
下几点。

一是不贪图小利。 不要被
美容院的 “免费体验”、 “免
费试做” 诱惑， 商家不会做亏
本的买卖 ， 免费方式尽管诱
人， 却往往暗藏玄机。

二是不急于决定。 皮肤是
否适应某项美容服务需要一定
时间观察、 验证， 因此在美容
院免费试做、 催促办卡时， 不
要匆忙决定， 一定要确认自己
的皮肤适合该产品与服务后再
作决定。 对于免费试做后的好
效果更要保持冷静， 皮肤的改
善绝非一朝一夕， 消费者不要
被眼前短暂的 “真实” 蒙蔽，
更不要因为贪图所谓的当即办
卡可享受优惠与赠品而因小失
大。

三是涉及隆胸、 祛斑等非
物理性美容存在一定风险， 只
有医疗美容机构才能进行， 一
定要查看其是否具有卫生行政
部门核发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四是慎办预付卡。 消费者
在办理预付卡时要多留心眼，
充值金额不宜过多， 并确认对
方的营业资质 ， 查看营业执
照。 对经营不佳、 未能证明其
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要慎重选
择。 同时要明确会员卡的有效
期限、 违约责任和明确退卡退
费等相关内容。

（延庆工商分局 朱海娜）

今年一裁终局案件比例将达到30%

保洁工人辞职后向物业索要
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 其中
就垃圾分类补贴是否为工资的组
成部分， 双方分歧很大， 日前，
经通州法院审理查明， 该垃圾分
类不应属于工资组成部分， 故判
令被告补齐工资差额。

2005年3月1日， 乔某入职北
京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担
任保洁工人。 2015年8月， 乔某
因儿子生孩子需要回家照顾孩
子， 向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辞职， 并为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推荐了相应人员顶替其岗位。 乔
某提供劳动至2015年8月31日 。
2015年10月13日， 乔某又以工作
期间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发
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同年，

乔某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要求该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2013
年4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
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差额5500元。

庭审中， 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主张， 垃圾分类补贴系乔某工
资的一部分， 同时认可垃圾分类
补贴款项来源于通州区市政市容
管理委员会 ， 2013年4月至2013
年7月垃圾分类补贴由通州区市
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发放至该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再将该款项以现金形式发放给
乔某； 2013年8月之后， 垃圾分
类补贴由通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
员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发放

给乔某， 但包括乔某在内的垃圾
分类指导员的名单系由物业公司
向通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进
行报送。 为证明其主张物业公司
提交了垃圾分类指导员工资补贴
表、 工资明细。 但乔某主张垃圾
分类补贴系政府对相关从业人员
的专项补贴， 由政府支付， 并非
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资， 原告向
被告支付的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 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
细 （交易对手信息） 予以证明。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补贴由
通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出
资， 通过物业公司发放给乔某或
者由通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直接发放给乔某， 该项补贴系北
京市政府为鼓励社会各界开展垃

圾分类活动而发放的专项补贴。
该补贴针对担任垃圾分类指导员
的人员而不是物业公司， 物业公
司只是曾经辅助相关单位完成垃
圾分类补贴的发放， 后该补贴发
放工作统一由社区街道完成。 另
根据相关规定， 劳动者在特殊工
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贴不作为最
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

最后， 法院认为， 由通州区
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向被告发放
的垃圾分类补贴不属于原告支付
被告工资的一部分， 物业公司应
向乔某支付其工资减去 垃 圾 分
类 补 贴 后 低 于 北 京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差 额 部 分 。 该 物 业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垃圾分类补贴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 □通讯员 王宝荣

适用一裁终局的两大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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